《夹江县县级储备粮轮换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解读
一、制定目的
为加强县级储备粮(含原粮、食用植物油及成品粮油)轮换管理，实现轮换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，确保县级储备粮数量真实、质量良好、储存安全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了《夹江县县级储备粮轮换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称《办法》）。
2、 制定的法律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《四川省省级储备粮轮换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乐山市市级储备粮轮换管理暂行办法》(乐发改粮储〔2022〕353号)）等法律法规都对储备粮管理进行了明确规定。
三、主要内容
此《办法》共七章内容，主要包括总则、轮换方式、计划与执行、轮换验收、轮换资金和费用、违规责任、附则。
四、相关说明
《办法》明确加强地方粮食轮换管理，在保持储备规模不变的前提下，以符合质量要求的新粮等量替换库存粮食。其中，《办法》规定县级储备粮轮换实行计划轮换，轮换原则上采取同品种、同库点轮换，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异品种、异库点轮换的，需经县发展改革局、县粮储中心、农发行夹江县支行审核后，会同县财政局下达执行；承储企业于每年10月底前提出下年度轮换计划申请，报县发展改革局、县粮储中心、县财政局、农发行夹江县支行，经部门综合平衡后，原则上在每年12月底前将下年度分品种、分库点轮换计划下达给各承储企业，轮换应充分体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做到全程留痕备查，相关凭证、资料至少保留6年，承储企业每月5日前向县粮储中心上报县级储备粮轮换完成情况；验收时，数量验收由县粮储中心、农发行夹江县支行进行。质量验收由县粮储中心委托具有资质的粮油质量检验机构进行；县级储备粮轮换所需贷款与粮食库存值增减挂钩并专户管理、专款专用、库贷一致；相关部门、单位及其工作人员、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给予相应的处罚。
五、实施日期和有效期
本《办法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二年。




